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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教師之服務除聘約或其他相關法規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理。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任教師依其性質分為一般專任教師及教學導向型專任教

師二類。 

一般專任教師有教學與輔導、研究、服務，並出席各項有關會議之義務。 

       教學導向型專任教師，有教學與輔導、服務，並出席各項有關會議之義

務。 

       得聘任教學導向型專任教師之單位及此類教師服務事項之規定另以要點

訂之。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應以專職為原則，不得在校外從事其他專職。 

       專任教師每週最少需在校四天。且應排定四小時以上請益時間。 

       專任教師於校外兼職者，須報請學校同意。其相關實施辦法另訂之。 

       專任教師於外校兼課者，須先請兼課學校來函徵得本校同意，每週以四

小時為限。其情況特殊者，須專案簽准。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三種。 

       初聘一年，續聘第一次為一年，如無特殊原因者，以後續聘每次為二年，

至屆齡退休止。 

       長期聘之聘任資格依相關法律規定另訂之。 

第五條 教師接獲聘書後應於兩星期內決定應聘與否，如不應聘，應及時將聘書

退還人事室註銷。 

第六條 凡新聘之教師應於到職日繳交制式履歷表一份及教師資格審查所需之相

關學經歷證件。 

第七條 教師應親自履行聘約，在聘任期間除有不可抗力之原因或特殊狀況經校

長同意者外，不得於學年中途辭職。 

       教師於聘約期間因故辭職或於聘期屆滿不再應聘，應於一個月前提出辭

職書，經校長同意後，始可離職。 

第八條 教師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於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予以解聘、

停聘或不續聘： 

       一、不能履行聘約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第九條 教師離職時應將經辦事項及所借公物移交清楚，辦妥離校手續，始得離

校。 

第十條 專任教師待遇依照本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辦理，新聘教師自到職之日起薪。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每週任課最多以六小時為原則，按照授課時數致送鐘點費，

學期中途到職者以到職之日起比例計算。 

第十二條 一般專任教師每週授課基本時數規定如后： 

         一、教授：八小時。 

         二、副教授、助理教授：九小時。 

         三、講師：十小時。 

如有特殊情況者，依學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教師兼行政工作者，得酌減每週授課基本時數，減授標準另訂之。 

         教師兼行政單位之職務者，須每日按時到校辦公。 

第十四條 教師每週授課時數超過規定應授時數者，另行致送鐘點費，但每週以

不超過四小時為原則。 

第十五條 軍訓教官及護理教師依照教育部規定及本校之需求，兼任有關職務。 

第十六條 教師無法到校上課，應事前請假。教師請假未滿兩星期者，所缺課程

自行補授；兩星期以上者須請人代授，代課人選須商得系主任、院長

之同意。均應於當學期結束前補課。 

第十七條 專任教師請假期間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除公假、重病假、公傷假、

產假由學校負擔外（不含超支鐘點費），其餘均由請假人自行負擔；

兼任教師請假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以由請假人自行處理為原則。 

第十八條 教師請假在一學期以上者，以留職停薪為原則，期間所授課程另聘教

師擔任。 

第十九條 教師於學期中遇集中考試擔任監考時，其不到校又未請人代理者，以

缺課未補論。 

第二十條 教師應依規定接受教學相關評鑑。其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教師升等依本校「教師升等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 

教學導向型專任教師升等後仍為同類型教師。 

第二十二條 專任教師之退休，依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董事會核備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